
議會文件 9/2005 號  
（ 6.1.2005 會議討論）  

 
南區區議會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有關南區區議會於 2004 年 11 月 25 日舉

行的第六次會議曾討論事項及現時情況。  

 
主要討論事項  
就立法禁止種族歧視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2.  民政事務局代表出席區議會會議，諮詢區議會有關立法禁止種族

歧視的立法建議。部分議員認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有國際義務立法

禁止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而部分議員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

都應受到保障，免受歧視，以建立公平和諧的社會。  

 

3.  大部分議員支持立法的精神，但部分議員認為當局應訂下立法的

緩急次序，為更有迫切性的事宜先行立法。此外，部分議員擔心在新例實

行後，會被人濫用，引起不必要的訴訟，耗費社會資源；亦有議員擔心會

因此而影響營商環境。同時，有議員認為由平等機會委員會負責執行該條

例草案有欠公信力，擔心該委員會在處理個案時會過於執著，反而會激化

有關問題。  

 

4.  民政事務局代表備悉議員的意見。  

 
政府就最近在鴨脷洲發生的日本腦炎個案所進行的跟進工作  
 
5.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在本年 11 月 17 日證實一宗日本腦炎個案，病

者是一名四十歲居於鴨脷洲海怡半島的男子。有鑑於此，區議會邀請了衞

生署、衞生防護中心、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房屋署及地政總

署代表出席會議，向議員詳細介紹有關個案的詳情，以及各部門在南區進

行的監控蚊患及滅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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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議員認同有關部門過去在區內進行的滅蚊及控蚊工作；而部

分議員認為各部門之間欠缺溝通，希望成立跨部門會議，以協調各部門的

滅蚊及控蚊工作，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以消除蚊患黑點。同時，議員希望部

門加強危機處理，建立投訴機制，定期巡查及進行剪草及清理積水和垃

圾，以減低蚊蟲滋生的機會。另外，部分議員指出，由於有南區有三分一

的人口居於鴨脷洲，故此再次要求食環署在該區設置誘蚊產卵器，定期監

察該區的蚊患情況，以防患未然。  
 
7.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於 2004 年 12 月 8 日通知區議會，表示沒有在

海怡半島及附近鴨脷洲居民的血清中發現有近期感染日本腦炎的跡象。衞

生防護中心在 2004 年 11 月證實第五宗日本腦炎個案後，對病者所住的私

人屋苑及鄰近的居民共抽取了 285 個血液樣本進行血清測試，全部均沒有

近期感染日本腦炎的跡象。接受測試的 285包括該名病者的 5名家屬、 257

名海怡半島居民及 23名鄰近居民。衞生防護中心並指出，其中 7人的血液

樣本顯示他們過往曾感染日本腦炎，當中 6 人出生於日本腦炎流行的亞洲

地區，他們有可能於過去在這些地區感染過日本腦炎；而另外 1 人是本地

出生的七十八歲婦人。整體驗血結果跟今年較早時進行的血清調查結果一

致，都顯示日本腦炎在香港只有很低的感染率。  

 

鴨脷洲海面傳道會小學舊址的土地用途、治安及環境衞生問題  
 

8.  由於鴨脷洲海面傳道會小學舊址荒廢多時，六位鴨脷洲區的議員

聯名以書面提出，要求討論鴨脷洲海面傳道會小學舊址的土地用途、治安

及環境衞生問題。地政總署及規劃署的代表應邀出席區議會會議，並解答

議員的提問。而教育統籌局未能出席會議，並於會前表示，鴨脷洲海面傳

道會小學已於 1994 年停辦，而當局現正審批承批人於本年 11 月 15 日提交

的新建議書。  

 

9.  大部分議員指出，由於該校舍日久失修而殘破不堪，而該校址荒

廢多時以致雜草叢生，影響環境衞生，同時亦有礙觀瞻。議員同時指出，

在晚上該地點燈光昏暗，令途經該處的居民產生恐懼感；議員亦擔心有陌

生人潛入該校舍進行非法活動，影響該區的治安。此外，有議員希望更詳

細瞭解有關校舍是否已列為受保護的文物建築，以及當局在過去十年審批

承批人所提交不同建議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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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政總署在會後表示政府於 1941 年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土地，年
期為 75 年（另可續期 75 年）。至於當局在過去十年審批承批人所提交不
同建議的詳情，地政總署已經向承批人轉達區議會的意見，並正等待承批

人的回覆。  
 
 
其他事項  
 
11. 鑑於會期未能配合，下列區議會撥款申請（【議會文件 137/2004 號】
至【議會文件 143/2004 號】）在本年 12 月以傳閱文件方式，得到超過三
分二的議員以書面形式表示同意，獲得通過  – 
 

(a) 「Winter Fiesta 創意展藝坊」（撥款額為 92,000 元）；  

(b) 南區清潔香港地區委員會活動計劃  –「日本腦炎知多啲巡迴展覽」

（撥款額為 53,358 元）；   

(c) 修改「南區優質樓宇管理比賽」財政預算（修訂撥款額為 19,770
元）；  

(d) 2005 年「南區區議會與分區委員會同樂日」（撥款額為 37,000 元）；  

(e) 南區小規模環境改善計劃：「於深水灣海灘巴士站附近的空地設置
坐椅」、「大浪灣村行人通道改善工程」；以及「連接大浪灣至砵

甸乍山行山徑旁興建避雨亭」（撥款總額為 691,760 元）；  

( f)  修改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活動：「推廣《基本法》互動系列」財政
預算（修訂撥款額 75,000 元）；以及  

(g) 修改南區文藝協進會活動：「 2004 香港南區管弦樂團周年音樂會」

財政預算（修訂撥款額為 111,860 元）。  
 
 

徵詢意見  

 
12. 請議員備悉文件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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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 月  


